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公开、公正、客观的原则，在认

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现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独立意见 

为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顺利进行，公司拟聘请相关证券服务机

构，具体包括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经核实，公司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聘请的中介机构具有独立性，我们对相关中介机构的独立性

均无异议。 

二、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事项的独立意见 

1、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合法有效。 

2、经对被提名人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情况审查，我们认为该候选人具有

较高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和能力，

未发现有《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被提名人虽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但已承诺将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 

综上，我们认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勤女士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提名李勤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拟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加快公司资金周转，减少应收账款管理

成本，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态，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符合公司发

展规划和整体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不构

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开展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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